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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陳柏勳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推廣

2019
租賃住宅服務業新商機

1 住宅租屋市場概論

2 何謂租賃住宅服務業

3 租賃住宅服務業可提供那些服務內容

6 如何成為租賃住宅服務業者

5 租賃住宅服務業展望

4 房仲業如何與租賃住宅服務業結合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住宅租屋市場概論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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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間租屋：約100~150萬
2.社會住宅：約20 萬戶 (8萬包租代管+12萬新建)

3.閒置空屋：約20 萬戶 (100萬以上空屋中釋出)

備註：約學生 30 萬人租屋

合計：約150~200萬戶

★民間租屋多數地下化，官方民間均無實際的統計數據，上述僅為概估值供參考

住宅租賃市場的規模 住宅租賃市場的年產值：租金以1萬計

萬戶 年租金 代租
(1-1.5個月含房東&房客)

代管(含代租)
(1個月+10-15%)

包租
(20-30%)

100 1200億 100億 220億 300億

150 1800億 150億 330億 450億
200 2400億 200億 440億 600億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何謂租賃住宅服務業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就住宅租賃市場目前所存在之問題，如：租賃契約關係保障不足、糾
紛處理不易、專業管理之缺乏、租賃住宅資訊不對稱等現況來研擬相
關的解決措施

法案起源

於中華民國106年12月2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154651號令制定
公布全文 46條，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內政部後續將積極研議推動
相關子法與配套措施

預計施行時間

健全租賃住宅市場，提出租賃住宅專業服務等 五大面向變革 來保障
國人住宅租賃權益；此外為引導住宅租賃關係合理化，將成立非營利
團體提供專業諮詢，提供住宅租賃法律諮詢與糾紛調處管道，及建立
租賃住宅代管、包租服務機制，保障租賃當事人權益

法案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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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契約全面加強規範雙方權利義務

租賃關係有保障

★建立包租代管專業服務制度

專業服務有制度

★房東將房屋交由專業經營可享租稅優惠

委託經營有利多

★增加免費爭議調處管道

★爭議處理有管道

★成立房客(房東)協會提供諮詢服務

★住宅租賃有幫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強化權利
義務規範

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疾病意外有長期療養需要
●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

●住宅存餘部分難以繼續居住
●第三人主張權利致不能居住

●承租人死亡

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承租人毀損不修繕或賠償
●遲付租金或費用達2個月租額

●未經出租人同意轉租他人

●出租人收回重新建築

押金
押金不得逾2個月租金；契約消滅
返還押金/賸餘押金

遺留物處理
租賃雙方共同完成點交；遺留物
限期催告不取回視為拋棄所有權，
且得由押金扣除處理費用

修繕
保持合於居住使用壯態；說明出
租人修繕項目範圍

轉租
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向次承租人
出示同意文件

房東大事記

 不得限制報稅、稅賦轉嫁

 不得限制遷入戶籍

 押金上限2個月

 併入消保法規範中….

Q：另行約定私契、租金減退…等？

Ｑ：不給權狀或稅單正本防遷戶籍？

Ｑ：提前解約違約金上限㇐個月？！

Ｑ：房客受消保法保護，房東呢？！

消費關係租約
(消費者保護法)

非消費關係租約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房客

企業經營者房東
(反覆出租為業)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房
屋
租
賃
定
型
化
契
約

應
記
載
及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住
宅
租
賃
契
約

應
約
定
及
不
得
約
定
事
項

房客

房東

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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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法規名稱 內容(簡述) 適用

契

約

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一般租約

非消費關係之住宅租賃
契約權利義務 等規範

房東非為企業經營者
C2C

住宅包租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包租契約

包租業與出租人簽定之
租約，涉權利 義務及雙
方終止租約等規範

包租業與房東間
B2C

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轉租契約

包租業與次承租人簽定
之租約，涉權 利義務及
雙方終止租約等規範

包租業與房客間
C2B / B2B

租賃住宅委託管理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代管契約

代管業與委託人簽定之委
託管理契約， 涉及管理事
務相關權利義務

代管業與房東間
B2C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所得稅優惠

 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為
新臺幣 6,000元

 月租金6,000~20,000元部分
必要費用減除率為53%

 月租金超過2萬元部分
必要費用減 除率為43%

地價稅、房屋稅優惠
授權地方政府得減徵

申 請 要 件 ：
1.個人房東「委託代管業代管」

或「出租給包租業轉租」
2.作為居住使用
3.委託經營1年以上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TAX↓

出租人
提供廣告與 事實相符
媒體經營者
查證面積、屋齡、樓層別、 法定用途；負連
帶賠償責任
承租人
取得正確租賃資訊 保障租賃交易安全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房東廣告應真實
媒體經營者
負查證責任 房客承租安心+ =

房東協會

通譯服務

輔導房東房客成立非營利團體

房客協會

專業諮詢

專業能力
培訓規劃

協助
糾紛處理

非營利團體

住宅租賃相關契約內容解析

 22項應約定事項：沒有記載於租賃契約中，該事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1.住宅租賃標的
2.租賃期間
3.租金約定及支付
4.押金約定及返還

5.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6.稅費負擔之約定

7.使用住宅之限制

8.修繕

9.室內裝修

10.出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11.承租人之義務及責任

12.租賃住宅部分滅失

13.提前終止租約之約定

14.住宅之返還

15.住宅所有權之讓與

16.出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17.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

18.遺留物之處理

19.履行本契約之通知

20.其他約定

21.契約及附件效力

22.當事人及其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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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租賃相關契約內容解析

 8項不得約定事項：記載於租賃契約中，該部分之記載無效

1.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
2.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3.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4.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
承租人負擔
5.不得約定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民§366)
6.不得約定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7.不得約定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通知
8.不得約定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民§71)

產業迷人的地方是
收入不歸

何謂租賃住宅服務業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租賃住宅服務業
可提供那些服務內容

管理六大事務
租賃管理最專業，開啟居住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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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東端
1. 帳務問題
2. 管理層面
3. 租約到期/解約

房客端
1. 維修問題 (冷氣、漏水、網路)
2. 居住品質 (垃圾、寵物、吵架)
3. 帳務問題 (欠租賴帳、不告而別)
4. 不當行為
5. 房客個人疏失 (忘記帶鑰匙)
6. 房客身心狀況不佳引發悲劇
7. 其他

實務上常遇到的狀況

一、房客未滿20歲是否可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
（一）民法第79條：「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力。」
（二）解釋：如果房客未滿20歲，需要在房屋租賃契約中承租人欄位旁邊補上家長的簽名以示同意，或是由家長另出

具同意書，不要忘記需核對身份證上父母欄的名稱。
（三）範例：承租人：XXX（法定代理人：___XXX的家長簽名____）

二、房客為公司法人簽約時應注意之事項？
如果房客為公司法人，需事前於商業司網頁核對該公司最新負責人為何人，並請房客於承租人欄位用公司大小章印
（用印需清晰）。

三、房客若非本人出席而是由代理人出面簽約應怎麼做？
應請代理人出具「本人之身份證影本」、「授權書」、「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兩份影本需留存，並於簽約當下核
對代理人身份證正本。

四、其他簽約應注意事項：
（一）應查驗身份證明文件之正本，以核對承租人身份正確性，避免係盜用他人身份。
（二）如契約有修改之處，需於修改之處加雙方簽名或用印。

常見問題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不動產經紀業如何與
租賃住宅服務業結合

服務項目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H704031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H704041不動產代銷經紀業

H706011租賃住宅代管業
H706021租賃住宅包租業

買賣 ✔

代租 ✔

代管 ✔

包租 ✔

只做買賣.代租的房仲業，不需取得租賃住宅服務業資格
只做代管.包租的租屋業，不需取得不動產經紀業資格
如代租後代管需取得二個特許 (同一公司可)

不動產經紀業VS租賃住宅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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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周邊產業

室內裝潢

水電維修

冷氣保養

開鎖配鎖

清潔服務

傢俱家電

網路監視

生活日用

無人洗衣

投資買賣

房仲業如何與租賃住宅服務業結合

現行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的居間
仲介、代管服務模式

租屋仲介服務費1~1.5個月租金，
加收一個月或免加收代管一年。

★一條龍的專屬服務
★有效資料庫的建檔
★專任委託銷售的培養

出租

出售 代管＆包租

服務新模式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租賃住宅服務業展望

租賃住宅服務業展望

★政府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計畫(媒合式)。
★政府興建社會住宅包租或代管(集合式)。
★縣市政府、捷運局閒置資產包租或代管。
★民間企業、學校宿舍包租或代管。
★祭祀公業、建商資產活化包租或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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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服務業展望

周邊產業發展、第三方支付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如何成為
租賃住宅服務業者

置專任管理人
員(至少1人)

加入同業公會

申請
許可

繳存營保金
辦理
公司
登記

|-- 3個月 --| | - - - - 6 個 月 - - - -
|

申請
登記

Start

預查
營業項目代管業

包租業

領登
記證
執業

H706011 租賃住宅代管業
H706021 租賃住宅包租業

經濟部於107.4.19公告
自107.6.27生效

向「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申請預查公司名稱、營

業項目(可線上申請)
*現有公司預查「營業項目」

置專任管理人
員(至少1人)

加入同業公會

申請
許可

繳存營保金
辦理
公司
登記

|-- 3個月 --| | - - - - 6 個 月 - - - -
|

申請
登記

Start

預查
營業項目代管業

包租業

領登
記證
執業

縣(市)政府
【地政局/處】

受理機關： 應檢附文件：
所在地直轄市、 1、申請書。

2、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預查證明。【預查表】
4、其他。【例：公司登記證明、代理人身分證明】

許可費
新臺幣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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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宣告未復權

票據拒往未期滿

債清清算未復權

無完全行為能力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搶奪/強盜/恐嚇/擄人
勒贖/公共危險/性侵/組織犯罪
1年以上有期徒刑，尚未執行、執行未畢、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3年
許可後3個月內未辦妥公司登記、公司登記後
6個月內未辦妥登記 之 撤銷/廢止許可情事。

聲明事項
以聲明方式處理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廢止其許可

置專任管理人
員(至少1人)

加入同業公會

申請
許可

繳存營保金
辦理
公司
登記

|-- 3個月 --| | - - - - 6 個 月 - - - -
|

申請
登記

Start

預查
營業項目代管業

包租業

領登
記證
執業

受理機關：

*公司資本額5億以上
經濟部商業司

*公司資本額5億以下
1、公司所在地位於「直轄市」
直轄市政府商業管理機關

2、公司所在地位於「非直轄市」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置專任管理人
員(至少1人)

加入同業公會

申請
許可

繳存營保金
辦理
公司
登記

|-- 3個月 --| | - - - - 6 個 月 - - - -
|

申請
登記

Start

預查
營業項目代管業

包租業

領登
記證
執業

受理機關：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

107/7/1 ~ 108/12/31)

繳存申請：
租賃住宅服務業-首次繳存營業保證金估算書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內政部委託：繳存方式：

現金、即期支票、金融機構保證函

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房東房客租屋
安心有保障

業者繳交
營業保證金

收支
管理

損害
代償

繳多少 !?

營業
處所數

經營
規模

基金管理
委員會



2019/8/2

10

金管理基

經營規模

A
租賃住宅服務業

(服務500件)

營業處所
B C

(100件)(300件)

D E
(100件)(100件)

營業處所數
每處所繳存

新臺幣15萬元

每處所服過150
件時

每逾100件增繳
10萬元

繳存金額
(上限500萬元)

A(15萬+10萬x3)+B(15萬)+C(15萬+   
10萬x1)+ D(15萬)+ E(15萬)= 115萬元

委託管理契約件數(代管業)

包租契約件數(包租業)

轉租契約件數(包租業)

經營規模服務件數
(以半年為計算基期)

代管業
包租業

專戶 基金管理
儲存 委員會保管

孳息 健全產業
運用 經營管理
繳存 通知1個
不足 月內補足
基金 無代償/營業
獨立性 退還營保金

收支
管理

損害
代償

基金管理
委員會

可歸責
業者

可歸責
受僱人

申請

業者負
損賠責任
業/受僱人
連帶賠償

委員會調處

決議
支付

執行
名義

繳存/擔保額度內代償

置專任管理人員
(至少1人)

加入同業公會

申請
許可

繳存營保金
辦理
公司
登記

|-- 3個月 --| | - - - - 6 個 月 - - - -
|

申請
登記

Start

預查
營業項目代管業

包租業

領登
記證
執業

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
1、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資格訓練測驗合格

(領得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書)
【委託仲介業全聯會辦訓】

2、現有從業人員(至多充任至109/6/26)
3、租賃住宅管理人員換證訓練測驗合格

專任 & 兼任
1、均具備人員資格。
2、專任僅受僱1業。
3、兼任得受僱多業。

代管業及包租業
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證書

專
業
職
能

租賃契約與法規
屋況與設備點交
收租與押金管理
日常修繕維護
糾紛協調處理

參加全聯會
訓練(30hr)

測驗合格
(60分)

領訓練證明

登錄領證
效期4年

資格訓練

測驗合格
(60分)

領訓練證明

登錄領證
效期4年

換證訓練

到期前2年內
參加全聯會
訓練(20hr)

測驗合格
(60分)



2019/8/2

11

租賃住宅
服務業
全聯會

代管業及包租業
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
證照制度

訓練測驗
內容方向 法規類

租賃專法、租賃及租稅
法規、公寓法、消保法

契約類
一般(房屋)租賃契約、
包租契約、轉租契約、

委託管理契約

管理類
租客管理、糾紛處理、

點交及故障排除、
設備管理、室內裝修、

專業倫理

資格訓練
參訓資格

• 具行為能力
• 國內外公私立高中畢
• 考試院高考、普考、

特考及格
• 自修學力鑑定通過

(普通高中、技術型
高中、專科學校)

• 外國人適用

資格訓練
折抵課程

(證照有效期限2年以上)

• 經紀人員：租賃及租
稅法規、消保法規

• 地政士、估價師：租
賃及租稅法規

• 公寓大廈事務、防火
避難設施、設備安全
管理人員：公寓法、
建築物設備管理維護
實務

其他

• 師資：具講授課程講
師以上資格、大專畢
業且從事授課相關業
務5年以上專家

• 訓練費每小時不逾200
元、資格測驗費不逾
600元、登錄費300元

• 每班人數不得逾80人，
遲到早退超過10分鐘
扣1hr時數

無完全行為能力

代管業及包租業
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證書

詐欺/背信/侵占/搶奪/強盜/恐嚇/
擄人勒贖/公共危險/性侵/組織犯罪
1年以上有期徒刑
尚未執行、執行未畢、
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未滿3年

註：中央撤銷或廢止證書

置專任管理人員
(至少1人)

加入同業公會

申請
許可 公司

登記

|-- 3個月 --| | - - - - 6 個 月 - - - -
|

繳存營保金
辦理 申請

登記

Start

預查
營業項目代管業

包租業

領登
記證
執業

受 理 機 關 ：
所在地「租賃
住宅服務商業
同業公會」

所在地同
業公會尚
未設立者

加入
所在地
商業會
(已通知25個商
業會配合受理)

5家以上「租賃住宅服務業」
於完成公司登記後即可向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
會局/處申請籌組同業公會
(內政部107年6月19日會議結論)
(107.7.9內授中辦地字第1071304327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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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專任管理人員
(至少1人)

加入同業公會

申請
許可

繳存營保金
辦理
公司
登記

|-- 3個月 --| | - - - - 6 個 月 - - - -
|

申請
登記

Start

預查
營業項目代管業

包租業

領登
記證
執業

受理機關：
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
【地政局/處】

應檢附文件：
1、申請書。
2、公司登記證明。
3、營保金繳存證明。
4、管理人員名冊及證書。
5、同業公會/商業會會員證明。
6、其他。

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

名稱：○○租屋公司
統一編號：12345678
所在地：臺北市○路○號
代表人：○○○
營業項目：租賃住宅代管業

租賃住宅包租業
經營型態：加盟
核發機關：○○市政府
字號：107年登字第0001號
市長 ○○○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日

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內政部營建署
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計畫

社會住宅政策：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簡單來說社會住宅就是由政府蓋房子出租給民眾、或政府承租民間的空屋轉租給民眾的住宅，只租不售。按照住
宅法規定，應提供至少30％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
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政策起源

第一階段目標：於 109 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4萬戶及包租代管 4萬戶，計8萬戶
第二階段目標：於 113 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12萬戶 (含第一階段4萬戶) 及包租代管 8萬戶，計 20 萬戶。

計畫施行時間：106-113年

施行目標：8年 20萬戶
政府為達目標而推動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興建 12萬戶及包租代管民間空餘屋 8萬戶。主要執行策略包含：成立
社會住宅融資服務平臺、推動包租代管、補助各地方政府先期規劃費、融資利息及非自償性經費等項目。

加入包租代管對房東有那些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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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社會住宅【包租】示意圖 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社會住宅【代管】示意圖

包租代管有哪些賦稅優惠?

房東可以省這些稅!

以所得稅為例：
假設你每個月可以收到的房租是1萬5千元，所得稅20%來算

普通房東
15,000*(1-43%)*20%*12
=20,520元/年稅額

加入包租代管房東
(15,000-10,000)*(1-60%)*20%*12=4,800元/年稅額
一年可省下稅額為15,720
另外還有地價稅、房屋稅的減免喔!

一般住宅租賃 租賃住宅服務業(合法業者) 社會住宅(需投標)

所得稅
標準扣除額 43%
另 57% 併入個人綜合所得

免稅額 6,000 元

6,000 -20,000元 扣除額為 53%
20,000元 以上為 43%

免稅額 10,000 元
10,000元 以上扣除額為 60%

房屋稅
台北市
自住1.2%
非住非營2.4%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18條

得予適當減徵
5年得延長一次

住宅法22條
得予適當減免
5年得延長一次
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高雄市
比照自住/新北市打7折

地價稅 自住0.2%
非住非營1%

稅優：租賃專法 VS 社會住宅

差5倍
依各縣市政府議會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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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THANK YOU

兆基Porsche
@pch1587f


